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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气象学会、福建省旅游协会 

关于开展 2021 年“清新福建•气候福地” 

推荐认定的公告 

各有关单位、地区： 

为进一步发掘福建省优质、特色的气候旅游生态资源，助力

“全福游、有全福”品牌打造，助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

兴，在福建省气象局、福建省文旅厅指导下，福建省气象学会、

福建省旅游协会将联合开展 2021 年“清新福建•气候福地”推荐

认定，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推荐认定内容 

“清新福建•气候福地”是由独特气候条件决定的具有地域

特色的优质气候品牌的统称。依据气候特点、四季之景、气象景

观等，“清新福建•气候福地”分为“避暑清凉”“气象景观”“气

候康养”和“滨海休闲度假”等系列分类品牌。 

2021 年计划开展“清新福建•气候福地” 的推荐认定的类别

为：首批气候康养福地。 



二、基本原则 

“清新福建•气候福地”推荐认定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自愿原则。申报地自愿申报为前提。 

（二）坚持科学性、独特性和公平性原则。认定过程立足特

色气候资源，综合考虑气候康养禀赋、气候舒适性、气象灾害风

险、生态环境、康养配套设施、安全设施、康养产业等多种细化

因子对全省各地的气候康养进行综合评价，结合初审、实地复核、

专家评审等多种方式进行，确保评估科学、评审公平，体现气候

特色。 

（三）坚持公开原则。认定结果向社会公开。 

三、推荐认定对象及基本条件 

（一）推荐认定对象 

福建省各乡（镇）、村或经省级有关部门认定的各类旅游区。

省内各乡（镇）、村或旅游区中，具备优越气候生态的金牌旅游

村、四星级旅游村、美丽乡村、森林康养小镇、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传统古村落等可优先推荐。 

（二）基本条件 

推荐的乡（镇）、村或旅游区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气候条件优越、舒适日数长，有独特的气候资源； 

2.气象灾害风险总体较轻； 

3.生态环境优美，保护措施得当； 

4.卫生环境好，旅游、康养等服务条件完善； 

5.有能代表当地气候特征的气象观测站。 



四、推荐报名方式及相关要求 

（一）推荐报名方式 

面向社会公开报名，有意向报名的各乡（镇）、村或旅游区

请填写“清新福建•气候福地”申请表（附件 1），加盖申报单位

公章后报请所属县（区）人民政府出具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于

5 月 6 日前提交至所属市气象学会，市气象学会会同市旅游协会

于 5 月 11 日前联名推荐至省气象学会及省旅游协会。 

（二）推荐名额 

本着协同发展的原则， 推荐名额平潭综合实验区不超过 5 

个，其他设区市不超过 8 个。 

五、推荐认定流程 

推荐认定流程包括发布公告、受理申请、初审、接收报告、

实地复核、评审、公示、授予八个环节。 

（一）5 月 11 日前，受理申请（接收申请表包含相关佐证

材料）及联名推荐； 

（二）5 月 20 日前，组织专家初审,通知初审合格的地区（单

位）报送纸质材料; 

（三）6 月 10 日前，组织专家进行实地复核，并召开专家

评审会，依据评估报告、实地复核结论形成评审意见，最终确定

“清新福建•气候福地”（气候康养福地）名单。 

（四）6 月中旬（初定），发布认定结果，授予“清新福建•

气候福地”首批气候康养福地牌匾和证书。 

六、有关说明 



 

 


